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11000023T000002075152 -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扶持资金

主管部门及代码 048-北京市文物局 实施单位 048002-北京市文物局本级事业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(B) 全年执行数(C)
分值（10

分）
执行率
(C/B)

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300.000000 1300.000000 1080.650000 10.00 83.13% 8.31 

其中:当年财政拨款 1300.000000 1300.000000 1080.650000 10.00 83.13% 8.31 

上年结转资金 - - - - - -

其他资金 - - - - - -

年度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根据《北京市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扶持资金管理办法 （暂行）》（2022年版）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文件精神，开展北京市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扶持资金发
放工作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，提升全市博物馆服务质量和水平。

根据《北京市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扶持资金管理办法

（暂行）》（2022年版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文件精
神，开展北京市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扶持资金发放工
作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，2024年8月开展项目征集
工作，2024年10月完成评审工作，2024年10月进行项目
公示，并同步拨付扶持资金。

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偏差原因分析及

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扶持单位数量 ≥20家 29家 15.00 15.00 

质量指标

符合《北京市社会力
量兴办博物馆扶持资
金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》（2022年版）相关

规定及评审标准要求

完全符合

完全符合《北京
市社会力量兴办
博物馆扶持资金
管理办法（暂

行）》（2022年

版）相关规定及
评审标准要求

10.00 10.00 

符合《北京市社会力
量兴办博物馆扶持资
金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》（2022年版）相关

规定的符合程度

100% 100% 10.00 10.00 

时效指标

确定项目评审工作方

案
≤5月 5月 4.00 4.00 

项目立项完成时间 ≤2月 2月 3.00 3.00 

项目监督检查完成时
间

≤8月 2025年7月 4.00 3.0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
依据评审结果，
于2024年11月下

达项目批复，资
金使用半年后开
展项目资金使用
监管检查工作，
因此预计于2025

年7月底前完成该
项工作。
改进措施：加强
项目计划编制的
合理性及风险预

估。

 



绩效指标

产出指标

时效指标

项目评审完成时间 ≤12月 10月 4.00 4.00 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提升全市博物馆服务
质量和水平

得到提升

通过项目的实
施，显著提升了
全市博物馆服务

质量和水平

10.00 8.0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
相应支撑材料不
够充分。
改进措施：今后
将加强相关绩效
支撑材料收集、

整理及归档工作
。

有利于加快博物馆之
城建设，鼓励社会力
量兴办博物馆，提升

全市博物馆服务质量
和水平

效果显著

通过项目的实
施，有利于加速
博物馆之城的建
设进程，激励了
社会力量积极参

与博物馆的创
办，全面提升了
全市博物馆的服
务质量和水平

10.00 8.0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
相应支撑材料不

够充分。
改进措施：今后
将加强相关绩效
支撑材料收集、
整理及归档工作
。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促进博物馆之城建设 持续促进

通过项目的实

施，持续推动了
博物馆之城的建

设

10.00 8.0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
相应支撑材料不
够充分。

改进措施：今后
将加强相关绩效
支撑材料收集、
整理及归档工作
。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标
扶持项目单位满意度 ≥85% 满意 10.00 7.0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
未开展满意度调

查，因监督检查
工作做为扶持资
金评审管理的一
项内容。
改进措施：满意

度调查工作计划
与项目监督检查
工作同步开展，
预计于2025年7月
底前完成。

总分： 100.00 88.31 

填报注意事项：
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2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*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
年度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*该指标分值。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（全年实际值（B）—年度指标值（A））/年度指

标值（A）*100%。若计算结果在200%-300%（含200%）区间，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10%扣分；计算结果在300%-500%（含300%）区间，则按照该指标
分值的20%扣分；计算结果高于500%（含500%），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30%扣分。
3.请在“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”中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。
4.90（含）-100分为优、80（含）-90分为良、60（含）-80分为中、60分以下为差。

 


